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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2(c)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 

其他选举：选举十五个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0 年 10 月 18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大会事务处致意，并谨通知大会处，

智利政府已决定作为候选国，参加定于 2011 年 5 月在纽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选

举，竞选连任 2011-2014 年成员。 

 为此，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随函转递此备忘录,内含智利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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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0 月 18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智利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智利提出参选要求,旨在为国际人权制度做出更大贡献,共享智利的经验，并

协助增进对所有人权的尊重。 

履行的承诺 

 2009 年，智利在提交普遍定期审议时,向人权理事会机构发出了长期邀请,

证明智利奉行公开透明的政策。 

 在国家层面，2009 年 12 月 10 日，根据《巴黎原则》成立了国家人权协会,

该协会现已投入运作。 

我们人权工作的重点 

 我们对促进和维护人权作出的国际承诺，不仅体现在智利参加各类国际论坛,

还反映在智利为落实国际制度规定的各项文书而通过的旨在帮助弱势和边缘化

人群、尤其是儿童、妇女、土著人民、残障人士和老人的许多行动和政策之中。

这些行动改进了该部门的公共机构,更好地保护了我国公民的权利，改善了智利

人的生活状况。 

 这一信念使我们成为主要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方。 

2008-2011 年智利在理事会中的主要成就 

 2009 年 6 月，智利代表本区域集团，当选任期一年的理事会副主席。 

 2009 年 5 月，智利提交了普遍定期报告，其中包含了智利各非政府组织的投

入。这份报告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完成我国的民主过渡；对于过去的侵犯人权事

件，致力于追求真相、正义和赔偿；为建立更公正并强烈关注社会问题的社会市

场经济奠定基础。 

妇女权利 

 妇女权利在我国外交政策中占居特别重要的位置,智利在促进妇女权利问题

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多年来,智利一直是人权委员会关于将妇女人权纳入整个

联合国系统工作的决议的提案国。该决议在 2007 年提出,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

过，世界各地区的 70 多个国家为提案国。该决议支持在联合国,特别是人权理事

会和人权条约机构中实现性别平等主流化。 

 根据该决议,我们最近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妇女权利”的小组讨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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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将性别平等纳入特别报告员工作主流的小组讨论(2008 年 8 月) 

• 关于将性别平等纳入普遍定期审议主流的小组讨论(2009 年 9 月) 

• 在人权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2010 年)期间，智利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共同组织了关于通过教育增强妇女能力的小组讨论 

• 在人权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期间(2010 年 9 月 24 日)，智利和联合国性

别平等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共同组织了关于将性

别观点纳入人权理事会的工作范畴：经验教训、存在不足和未来挑战的

小组讨论。我们的贡献包括对在多边体系、特别是人权条约机构中与性

别平等主流化有关的挑战和进展进行审查。 

 智利与爱沙尼亚一道，推动通过了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题为“将性别观点纳入

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第 2009/12 号决议，强调必须承认在尊严

和充分享有自身权利方面妇女和女孩的平等权利。 

 自2007年当选至今，智利一直是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现为妇女署的一部分)

协商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国之一。智利在该委员会中代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集

团，成功地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各区域办事处争取经常预算。 

 智利长期支持实现全系统一致性，自 2006 年起，就支持建立新的性别平等

架构“联合国妇女署”，并且通过组织支持该架构的会外活动，积极推动有关谈

判，促成共识，最终通过了关于设立妇女署的决定。 

 智利还努力致力于在防止基于性别的暴力并对此种暴力作出社会和刑事惩

罚方面取得进展。智利是大会关于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

第 61/143 号决议的原始提案国之一，现在是该决议之友小组的一员，推动为消

除对妇女的这一祸害而开展的系统活动。 

 智利是制订了执行安理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 1325(2000)号决

议的行动计划的第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这一决议规定采取全面并贯穿各领域的措

施，以便在保护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孩，并鼓励她们参加建设和平和重建民

主进程。 

 智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促进健康权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目标 4 和 5。我

国支持卫生方面的千年发展目标全球宣传运动，其名称为“立即为妇女和儿童提

供服务”，并组织和共同主办了 2008 年 9 月 25 日在纽约举行的名称为“母亲、

新生儿和儿童进步承诺”的千年发展目标 4 和 5 的主席会议。一些国家、机构、

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此领域做出了新的承诺，从而鼓励了现有的全球战略。 

 在这方面，我国在妇女地位委员会各届会议期间组织和发起了一系列会外活

动，包括 2008 年的“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资金筹措”；2008 年的“立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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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儿童提供服务”；2009 年与孟加拉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举办的“经

社理事会 2009 之路：慢性病与妇女健康”；以及 2009 年与泛美卫生组织共同举

办的“美洲男女健康”。智利是联合国基于性别的健康理事会的创始国，该理事

会由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组成。 

 另外，智利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并且积极参加该公约的缔约国

会议。 

 关于儿童，应当指出，智利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的各项《任择议定书》

并支持《巴黎原则》。另外，2009 年 3 月,智利参与起草了一份声明，呼吁人权理

事会采取果断行动，应对孕产妇死亡这一严重健康问题。 

 最后，智利政府引以为傲的是，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近来被任命为

新设立的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的首任执行主

任。秘书长的这项任命肯定了她为维护和促进妇女权利做出的卓越工作，尤其是

肯定她是智利共和国的首任女总统。 

努力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 

 智利积极参与 2001 年在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并且是会议副主席国之一。

之前，在 2000 年 12 月，智利主办了为 2001 年德班世界会议开展筹备工作的美

洲区域会议。 

 在本区域，在 2008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巴西利亚举办的德班世界会议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筹备会议中，我国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在德班审查会议

(2009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上，我们协助达成共识，这一点在关于成果文件的谈

判进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在成果文件中列入了反对歧视妇女和针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的内容。 

 我们对人权的承诺还反映在我们坚定地致力于保护我国土著人民的身份。为

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寻求执行一项全面的政策，以促进、宣传和肯定他们对我国

多元文化遗产所做的贡献。 

 自 1993 年以来，智利就拥有一部以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

为广泛基础的《土著法》。立法机构正在考虑进行宪法改革，以体现宪法对我国

土著人民的承认。自 2009 年 9 月 15 日起，劳工组织关于独立国家境内土著和部

落人民的第 169 号公约已在我国全面实施。根据该公约的规定，9 月 1 日，智利

向劳工组织相关机构提交了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第一份报告。 

 另外，我们在国际上长期支持土著权利的发展和相关监督机制。例如，2007

年，我们先后在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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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土著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于 2003 年和 2009 年访问智利，我

们一直同他保持着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理事会审查程序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所要求的人权理事会审查程

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是，应通过透明且迅速的资料共享，协调在纽约和

日内瓦举行的审查，讨论理事会的工作和运作。 

 我国的立场一直是支持加强理事会，因为我们深信人权意义非常重大且与我

们密切相关。 

 在墨西哥城(2009 年 10 月)、巴黎(2010 年 1 月)、拉巴特(2010 年 5 月)和首

尔(2010 年 7 月)举行的四场讨论加强理事会的集思广益会议上，智利积极参加了

有关该问题的会议和为此设立的非正式工作组。在这些活动期间，我们强调了改

进理事会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我们还强调理事会必须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主要机

构，必须采用透明、包含各方和公开的程序开展审查过程，并吸收非政府组织、

理事会特别程序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机构参加。 

理事会面临的挑战和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深信，作为理事会行动的一部分，能够而且必须加强同特定国家大规模

侵害人权情况有关的早期预警程序和对策，包括举行特别会议、进行实地访问和

通过针对这些国家的强有力的决议。 

 作为理事会的成员，我们将在使世界更加公正、自由和民主的持续性工作中，

继续争取改进人权保护体系，分享我们的经验，提高理事会行动的效率，使理事

会能够有效保护人权受侵犯者。 

 在这方面，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和观察员正在努力推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对话

与合作。我们将促请国际机构，特别是人权理事会(它可能是系统中处理此问题

的最重要机构)以最有效率和效果的方式发挥作用，为该领域带来真正的改变。 

结语 

 这就是我国——这个20多年前以成熟、非暴力方式恢复民主体制的国家——发

出的信息，这就是从世界的一角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信息——这块土地上享有尊严

和多元文化的人民正在团结一致，迎接来自大自然的挑战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

挑战，并尊重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 

 智利的这些信息是对人权事业的坚定承诺，也是对促进和维护人权的国际机

制工作的坚定承诺。这一承诺来自智利自身的经验及其对世界光明未来的信念。 

 


